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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事情都有“门槛”：想要开车得先掌握驾驶技巧，想治病

救人得先了解医学知识，股票投资也是一样。为帮助初入股市及潜在

投资者系统获取股票基础知识，深交所投教中心特别推出《投资者入

市手册（股票篇）》，并在此基础上精编为“股市入门300问”系列文

章。本篇为第十篇，一起来看看。

 

“景点游览”指南

 

旅行中会游览不同的景点，每进入一个景点参观都可能需要支付

门票。同样的，参与股票交易也需要交纳一定费用。那么，非交易过

户及交易费用具体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通过下面的小问题一起了解一

下。

 

1、什么情况可以申请办理非交易过户登记？



答：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中的股

票、债券、基金（限于证券交易所场内登记的份额）、权证等证券，

因证券协议转让（含行政划拨）、法人资格丧失、继承（含遗嘱）、

离婚财产分割、向基金会捐赠、公司合并与分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错误交易产生的证券非交易过户、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所涉

证券划转和社保基金证券账户所持证券划转等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办

理非交易过户登记。

 

2、在申请办理过户登记业务前，证券持有人需查询其证券持

有情况的，可向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查询，需要

提交什么资料？

答：（1）《证券查询申请表》（可现场填写）；

（2）证券账户卡原件（如有）；

（3）证券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

（4）持有证券的自然人死亡的，符合《继承法》的法定继承人可

办理查询，并需提交死亡证明、有效亲属关系证明、申请查询人身份

证明文件等；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继承人办理查询，另需提供证明

其合法继承人身份的司法文书或经公证的证明文件；

（5）持有证券的法人资格丧失的，其清算组、出资人或合法承继

人等可以办理查询；其中，清算组、出资人还应当提供身份证明文

件；合法承继人还应当提供法人资格丧失的证明文件、证券权属证明

文件、身份证明文件等；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3、因继承、离婚涉及证券持有人变更的该如何办理相关手

续？

答：继承、离婚财产分割所涉证券过户，既可以委托托管证券公

司、转入证券公司远程申报办理，也可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分公司办理；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所涉证券划转必

须由定向资产管理证券公司远程申报办理；其他类型的非交易过户业

务，只能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责任有限公司柜台办理。

 

4、参与证券交易需要缴纳哪些费用？

答：投资者在参与证券交易时，需缴纳一定的费用，主要包含佣

金（证券公司收取）、证券交易经手费（交易所收取）、证券交易监

管费（证监会收取）、证券交易印花费（国家税务局收取）。其中经

手费、监管费及印花税等均由证券公司代为收取，一般情况下，包含

在佣金内，具体情况请以开户证券公司收取为准。

 

5、收取的费用有无具体的标准规定？

答：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收费标准具体可参考下表：

收费项目 收费标的 收费标准 备注



佣金

A股

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

的3‰，每笔交易佣金

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

B股

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

的3‰，每笔交易佣金

不足5港元的按5港元收

取

基金

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

的3‰，每笔交易佣金

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

债券现货
不超过成交金额的0.

2‰



证券交易

经手费

A股
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4

87‰

1.大宗交

易收费：

A股大宗

交易按标

准费率下

浮30%收

取；B

股、基金

大宗交易

按标准费

率下浮5

0%收取；

债券大宗

交易费率

标准维持

不变；债

券回购大

宗交易费

率暂免。

2.约定购

回式证券

交易参照

相应品种

B股

基金

优先股
试点期间按普通股标准

的80%收取

权证
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4

5‰

国债现货

成交金额在100万元以

下（含）每笔收0.1

元；成交金额在100万

元以上每笔收10元。

企业债/公

司债现货

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中小企业私

募债



大宗交易

收费标准

执行。3.

债券ET

F、货币E

TF暂免收

取证券交

易经手

费。

债券质押式

回购（含国

债回购与其

他债券回

购）

成交金额在100万元以

下（含）每笔收0.1

元，反向交易不再收

取；成交金额在100万

元以上每笔收1元，反

向交易不再收取。（暂

免收取）

股票质押式

回购

按每笔初始交易质押标

的证券面值1‰收取，

最高不超过100元

可转债
按成交金额双边收取0.

04‰

证券交易

监管费

A股
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0

2‰

代中国证

监会收取
B股

优先股

证券交易

印花税

A股 对出让方按成交金额的

1‰征收，对受让方不

再征税。

代国家税

务局扣缴
B股

优先股

注：（1）佣金收费标准为收费上下限标准，具体收费标准各证券公司

可在该范围内确定，投资者可与开户证券公司确认；

（2）以上费用均以证券成交为前提，证券未成交不产生任何交易

费用；



（3）上海证券交易所收费标准与本所略有不同，具体标准请参考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小贴士：

开立证券账户时会同时确定佣金标准，投资者在签订佣金相关文

件时，可与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确认佣金收取比例及包含的费用项目，

以免后期因佣金收取问题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登陆http://investor.szse.cn/阅读手册全文）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

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

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